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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赛格达声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对公告的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
任

。

深圳市赛格达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于

２００９

年

４

月

２３

日上午以现场出席

方式召开，有关会议情况公告如下：

一、 会议通知发出时间和方式

发出时间：

２００８

年

４

月

１３

日

发出方式：电子邮件和传真

二、会议召开的时间、方式

召开时间：

２００９

年

４

月

２３

日上午

召开方式：现场出席方式

会议召开时间、方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三、会议出席情况 ：

本次会议应到会董事

９

人，实际到会

９

人（其中董事王亿鑫委托叶健勇董事代为出席），会议由第七届董事会董事长练

卫飞先生主持。

四、议案内容及表决情况

会议采用记名表决方式审议通过了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了董事会

２００８

年度工作报告；赞成

９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本议案尚需股东大会审议。

（二）、审议通过了公司

２００８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赞成

９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本议案尚需股东大会审议。

（三）、审议通过了公司

２００８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赞成

９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报告期内公司共计亏损

６１

，

２２６

，

４９３．９３

元，根据《公司法》及有关法规规定，因此董事会决定本年度不进行利润分配或

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本议案尚需股东大会审议。

（四）、审议通过了公司

２００８

年度报告及其摘要；赞成

９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本议案尚需股东大会审议。

（五）、审议通过了续聘会计师事务所及拟定其年度审计报酬的议案；赞成

９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鉴于深圳鹏城会计师事务所连续为本公司提供审计服务，对公司情况了解，因此决定

２００９

年度继续聘任其为本公司

审计机构；根据公司审计工作的工作量，确定其年度报酬为

４０

万元。

独立董事柴宝亭、朱汉扬、马浚诚对此表示同意，并同意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六）审议通过了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赞成

９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第一百五十五条 修改为：

“公司利润分配应当重视对投资者的合理投资回报，保持利润分配的连续性和稳定性，并符合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

公司可以采取现金或股票方式分配股利，可以进行中期现金分红。

公司董事会未做出现金利润分配预案的，应当在定期报告中披露原因；公司最近三年未进行现金利润分配的，董事会

应当对此作出说明。

公司最近三年以现金方式累计分配的利润不少于最近三年实现的年均可分配利润的百分之三十

存在股东占用公司资金情形时，公司有权扣减该股东所分配的现金红利用于抵偿被占用资金。

本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七）审议通过了董事会对对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有强调事项的审计报告的说明；赞成

９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深圳鹏城会计师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在出具的审计报告中强调由于（

１

）、本公司

２００８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净资产为

－７４

，

８７４

，

７０７

元；（

２

）、借款

３６３

，

８９２

，

６３９．７４

元已逾期，涉及诉讼的金额为

４０２

，

７０７

，

０７３．５５

元。 本公司董事尽管提出了拟采取的

改善措施。 但可能导致对持续经营能力产生疑虑的事项或情况仍然存在不确定性。

董事会认为由于历史原因造成负债沉重，公司董事会自

２００６

年以来一直在努力盘活历史沉淀资产，在报告期内公司

积极与债权人进行协商，并就部分债权达成了债务重组协议，偿还了部分债务。 董事会拟采取以下应对措施以改善公司的

持续经营能力：

（

１

）继续推动公司向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和合作伙伴定向增发注入资产工作的进行；（

２

）做好现有产业的经营

和整合；（

３

）积极与债权银行、债权人协商，以债务重组方式来解决公司逾期贷款的转贷工作或减债工作，恢复公司融资信

用；

如果上述计划能够顺利实施完成，则公司将逐步改善财务状况，随着资产注入和债务重组的进一步推进，公司的持续

经营能力将得到有力的改善。

（八）审议通过了《审计委员会关于深圳鹏城会计师事务所从事

２００８

年度审计工作的总结报告》；赞成

９

票，反对

０

票，

弃权

０

票；

（九）审议通过了《深圳市赛格达声股份有限公司内部控制评价报告》；赞成

９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十）关于增补刘滔先生为董事会战略委员会委员的议案；赞成

９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鉴于高晓兵先生辞去董事职务，导致其兼任的董事会战略委员会委员出现空缺，经研究决定增补刘滔先生为董事会战

略委员会委员。

（十一）审议通过了《关于召开

２００８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议案》；赞成

９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经研究决定于

２００９

年

５

月

２０

日上午

９

：

３０

在深圳市华强北路现代之窗公司会议室召开

２００８

年度股东大会， 审议上

述需股东大会审议议案、监事会提交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

特此公告！

深圳市赛格达声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０９年４ 月２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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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赛格达声股份有限公司

召开 ２００８ 年年度股东大会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
、

准确
、

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一、召开会议基本情况

������

１．

召开时间：

２００９

年

５

月

２０

日上午

９

：

３０

２．

召开地点：深圳市华强北路现代之窗

Ａ

座

２６

楼公司本部会议室

３．

召集人：第七届董事会

４．

召开方式：现场投票

５．

出席对象：（

１

）本公司现任董事、现任监事、董事候选人、高级管理人员及本公司聘请的律

师；（

２

）截止

２００９

年

５

月

１５

日收市，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

持有本公司股票的全体股东均有权出席股东大会，并可以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而

该股东代理人不必是公司的股东。

二、会议审议事项

��������（一）董事会

２００８

年度工作报告；

（二）公司

２００８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三）公司

２００８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四）公司

２００８

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五）续聘会计师事务所及拟定其年度审计报酬的议案；

（六）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七）监事会工作报告；

以上议案详见刊登于

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的董事会决议、监事会决议。

三、现场股东大会会议登记方法

������

１．

登记方式：现场登记、信函、传真 （股东持本人身份证、证券帐户卡、持股凭证办理登记手

续；法人股东持法人营业执照复印件，法人授权委托书、出席人身份证办理登记手续）

２．

登记时间：

２００９

年

５

月

１９

日 上午

９

：

００－１１

：

３０

，下午

２

：

３０－５

：

００

。

３．

登记地点：现代之窗大厦

２６

楼本公司董事会秘书处

４．

受托行使表决权人需登记和表决时提交文件的要求：受委托出席的股东代表需持本人身

份证、委托书、委托人证券帐户卡、投票指示

．

五、其它事项

������

１．

会议联系方式：联系人：夏斓

联系电话：（

０７５５

）

８３２８００５３

；传 真：（

０７５５

）

８３２８００８９

２．

会议费用：出席会议者食宿、交通费用自理

七、授权委托书

授权委托书（自然人股东）

兹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人出席深圳市赛格达声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０８

年年度股东大会，并对会议议

案行使 表决权（横线上填写赞成、反对、弃权或全权的表决权限）。

委托人（签名）：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人股东账户： 委托人持股数量：

受托人（签名）：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日期： 年 月 日

有效期限：自签发日起

３０

日内有效

（注意：

１

、如未授予全权表决权，则应当根据会议通知中议案的情况注明每一议案的投票指示；

２

、）

授权委托书（法人股东）

兹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人（本单位）出席深圳市赛格达声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０８

年年度股东大会，并

对会议议案行使 表决权（横线上填写赞成、反对、弃权或全权的表决权限）。

委托单位法定代表人（签章）： 委托单位盖章：

委托单位营业执照号码：

委托单位股东账户： 委托单位持股数量：

受托人（签名）：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日期： 年 月 日

有效期限：自签发日起 日内有效

（如未授予全权表决权，则应当根据会议通知中议案的情况注明每一议案的投票指示）

深圳市赛格达声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０９年４ 月２４日

证券简称
：

深达声
Ａ

证券代码
：

０００００７

公告编号
：

２００９－０１８

深圳市赛格达声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对公告的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
任

。

深圳市赛格达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第七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于

２００９

年

４

月

２３

日上午以现场出席方

式召开，有关会议情况公告如下：

二、会议通知发出时间和方式

发出时间：

２００９

年

４

月

２３

日

发出方式：电子邮件和传真

二、会议召开的时间、方式

召开时间：

２００９

年

４

月

２３

日上午

召开方式：现场出席

会议召开时间、方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三、会议出席情况 ：

本次会议应到会监事

３

人，实际到会

３

人，会议由第六届监事会监事长王岱委托冯幼红监事主持。

四、议案内容及表决情况

会议采用记名表决方式审议通过了如下决议：

１

、审议通过了监事会

２００８

年度工作报告，同意

３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２

、审议通过了公司

２００８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同意

３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３

、审议通过了监事会对公司

２００８

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审核意见，同意

３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公司董事会已经编制了

２００８

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监事会经审核，认为：公司董事会编制的

２００８

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真实、合法、完整地反映了公司的实际情况情况，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４

、审议通过了监事会对

２００８

年度公司运作之独立意见，同意

３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

１

）公司依法运作情况。 公司决策程序符合《公司章程》及有关法律法规之规定，公司已经基本建立了完善的内部控制

制度，除上届董事会动用资金认购新股事项未履行程序和披露外，未发现公司董事、经理有其他执行公司职务时存在违反

法律、法规、公司章程或损害公司利益的行为的情形。

（

２

）检查公司财务的情况。 监事会对公司的财务状况进行了检查，认为公司的财务报告真实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

营成果，审计报告真实合理，有利于股东对公司财务状况及经营情况的正确理解；公司董事会编制的

２００８

度报告真实、合

法、完整地反映了公司的情况，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３

）

２００８

度没有存在募集资金投资的情形。

（

４

）报告期内公司无收购、出售资产交易事项。

（

５

）报告期内无重大关联交易。 报告期内公司拟以定向增发方式收购李成碧及其一致行动人、胡海存持有的金泰矿业

８０％

股权，截止

２００８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该事项尚无实质性交易实施。

５

、审议通过了监事会对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有强调事项的审计报告的说明，同意

３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深圳鹏城会计师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在出具的审计报告中强调由于（

１

）、本公司

２００８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净资产为

－７４

，

８７４

，

７０７

元；（

２

）、借款

３６３

，

８９２

，

６３９．７４

元已逾期，涉及诉讼的金额为

４０２

，

７０７

，

０７３．５５

元。 本公司董事尽管提出了拟采取的

改善措施。 但可能导致对持续经营能力产生疑虑的事项或情况仍然存在不确定性。

董事会认为由于历史原因造成负债沉重，公司董事会自

２００６

年以来一直在努力盘活历史沉淀资产，在报告期内公司

积极与债权人进行协商，并就部分债权达成了债务重组协议，偿还了部分债务。 董事会拟采取以下应对措施以改善公司的

持续经营能力：

（

１

）继续推动公司向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和合作伙伴定向增发注入资产工作的进行；（

２

）做好现有产业的经营

和整合；（

３

）积极与债权银行、债权人协商，以债务重组方式来解决公司逾期贷款的转贷工作或减债工作，恢复公司融资信

用；

如果上述计划能够顺利实施完成，则公司将逐步改善财务状况，随着资产注入和债务重组的进一步推进，公司的持续

经营能力将得到有力的改善。

对此公司监事会经过充分讨论审计机构出具的意见，结合审计委员会在执行本年度审计工作中所了解的情况，综合考

虑了公司董事会作出的说明及消除强调事项的计划。 认为会计师事务所出具审计意见符合公司实际，董事会对此作出的说

明及计划是在充分考虑公司目前的现实情况之上作出的，符合公司的实际情况。

６

、审议通过了监事会对内部控制的评价，同意

３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内部控制指引》、《关于做好上市公司

２００８

年年度报告工作的通知》的有关规定，公司

监事会对公司内部控制自我评价发表意见如下：

（

１

）公司根据中国证监会、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遵循内部控制的基本原则，按照自身的实际情况，建立健全了

覆盖公司各环节的内部控制制度，保证了公司业务活动的正常进行，保护公司资产的安全和完整。

（

２

）公司内部控制组织机构完整，内部审计部门及人员配备齐全到位，保证了公司内部控制重点活动的执行及监督充

分有效。

（

３

）公司信息披露制度和重大事项报告制度尚未能得到严格执行，公司应当在今后的运作中加强制度的执行力度。

（

４

）公司内审部门负责人尚未由董事会审计委员会直接领导，内审制度尚未由董事会审议通过，内审部门负责人尚未

由董事会任命，需要尽快进行整改。

综上所述，监事会认为，公司内部控制自我评价全面、真实、准确，反映了公司内部控制的实际情况。

特此公告！

深圳市赛格达声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２００９年４ 月２３日

证券代码
：

０００００７

证券简称
：

深达声
Ａ

� � � � �

公告编号
：

２００９－０１９

深圳市赛格达声股份有限公司业绩预亏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
、

准确
、

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一、预计的本期业绩情况

�������

１．

业绩预告期间：

２００９

年

１

月

１

日至

２００９

年

３

月

３１

日

２．

业绩预告情况：亏损

由于公司现有的酒店、房产租赁、管理业务未能支撑公司全部债务规模，公司债务包袱沉重，预计

２００９

年第一季度将发生约

１０００

万元左右的亏损。 具体数据将在

２００９

年第一季度报告中披露。

３．

业绩预告修正是否经过注册会计师预审计：未经审计

二、上年同期业绩

������

１．

净利润：

－９５４

万元

２．

每股收益：

－０．０５

元

深圳市赛格达声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０９年４ 月２４日

� � � �§１ 重要提示

１．１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本报告所载资料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本年度报告摘要摘自年度报告全文，投资者欲了解详细

内容，应阅读年度报告全文。

１．２

没有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声明对年度报告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无法保证或存在异议。

１．３

除下列董事外，其他董事出席了审议本次年报的董事会会议。

未出席董事姓

名

未出席会议原因 被委托人姓名

王亿鑫 出差 叶健勇

１．４

深圳鹏城会计师事务所为本公司

２００８

年度财务报告出具了带强调事项段的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本公司董事

会、监事会对相关事项亦有详细说明，请投资者注意阅读。

１．５

公司负责人练卫飞、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赵谦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魏翔声明：保证年度报告中财务报

告的真实、完整。

§２ 公司基本情况简介

２．１

基本情况简介

股票简称

ＳＴ

达 声

股票代码

０００００７

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注册地址 深圳市华强北路现代之窗大厦

Ａ

座

２５

楼

注册地址的邮政编码

５１８０３１

办公地址 深圳市华强北路现代之窗大厦

Ａ

座

２６

楼

办公地址的邮政编码

５１８０３１

公司国际互联网网址

－－－

电子信箱

ｓｔｏｃｋ０００７＠１２６．ｃｏｍ

２．２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夏斓

联系地址

深圳市华强北路现代之窗大厦

Ａ

座

２６

楼

电话

０７５５－８３２８００５３

传真

０７５５－８３２８００８９

电子信箱

ｓｔｏｃｋ０００７＠１２６．ｃｏｍ

§３ 会计数据和业务数据摘要

３．１

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人民币）元

２００８

年

２００７

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

）

２００６

年

营业收入

１５８

，

９８９

，

９００．８５ １８５

，

３０７

，

６８０．０２ －１４．２０％ １９６

，

４９０

，

９６７．７４

利润总额

－６４

，

７４８

，

６１４．７３ １１

，

０９４

，

９９５．７２ －６８３．５８％ －１２９

，

９１４

，

８８２．１２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利润

－６１

，

２２６

，

４９３．９３ １１

，

５５３

，

９４７．３７ －６２９．９２％ －１２２

，

６８７

，

７８４．０３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

润

－５６

，

２６２

，

３７７．９６ －３８

，

２６５

，

２７９．３５ ０．００％ －６４

，

５１４

，

９０３．１３

经营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３８

，

２１５

，

００２．９２ ８７

，

０３１

，

１０５．５３ －５６．０９％ ２４

，

０３８

，

２８６．５４

２００８

年末

２００７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

减（

％

）

２００６

年末

总资产

６１０

，

６５０

，

３８９．６４ ７３７

，

１８２

，

９２７．６０ －１７．１６％ ８０５

，

８７７

，

５８６．４３

所有者权益 （或

股东权益）

－８４

，

５７０

，

８２１．４５ －２３

，

３４４

，

３２７．５２ ０．００％ －３４

，

８９８

，

２７４．８９

股本

１８４

，

９６５

，

３６３．００ １８４

，

９６５

，

３６３．００ ０．００％ １８４

，

９６５

，

３６３．００

３．２

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人民币）元

２００８

年

２００７

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

％

）

２００６

年

基本每股收益（元

／

股）

－０．３３１ ０．０６２５ －６２９．６０％ －０．６６３３

稀释每股收益（元

／

股）

－０．３３１ ０．０６２５ －６２９．６０％ －０．６６３３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

基本每股收益（元

／

股）

－０．３０４２ －０．２０６８ ０．００％ －０．３４８８

全面摊薄净资产收益率

（

％

）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

）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全

面摊薄净资产收益率

（

％

）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

）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每股经营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元

／

股）

０．２０６６ ０．４７ －５６．０４％ ０．１３

２００８

年末

２００７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

增减（

％

）

２００６

年末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每股净资产（元

／

股）

－０．４５７２ －０．１２６ ０．００％ －０．１８９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人民币）元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 金额 附注（如适用）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３

，

３１６

，

９３４．５１

附注十六

债务重组损益

２８９

，

０５０．００

与公司主营业务管管的预计负债产生的损益

３

，

７４８

，

１１３．２５

股票投资收益

１

，

１３５

，

２８８．３０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支净额

－６

，

４４０

，

０５５．１３

非经常性损益相应的所得税

－６

，

１６９．９６

少数股东享有部分

－３７３

，

４０７．９２

合计

－４

，

９６４

，

１１５．９７ －

３．３

境内外会计准则差异

□

适用

√

不适用

§４ 股本变动及股东情况

４．１

股份变动情况表

单位：股

本次变动前 本次变动增减（

＋

，

－

） 本次变动后

数量 比例

发行新

股

送股

公积金

转股

其他 小计 数量 比例

一、有限售条件

股份

４０

，

２０６

，

２２６ ２１．７４％ ４０

，

２０６

，

２２６ ２１．７４％

１

、国家持股

２

、国有法人持股

３

、其他内资持股

４０

，

２０６

，

２２６ ２１．７４％ ４０

，

２０６

，

２２６ ２１．７４％

其中：境内非国

有法人持股

４０

，

２０６

，

２２６ ２１．７４％ ４０

，

２０６

，

２２６ ２１．７４％

境内自然人持股

４

、外资持股

其中：境外法人

持股

境外自然人持股

５

、高管股份

二、无限售条件

股份

１４４

，

７５９

，

１３７ ７８．２６％ １４４

，

７５９

，

１３７ ７８．２６％

１

、人民币普通股

１４４

，

７５９

，

１３７ ７８．２６％ １４４

，

７５９

，

１３７ ７８．２６％

２

、境内上市的外

资股

３

、境外上市的外

资股

４

、其他

三、股份总数

１８４

，

９６５

，

３６３ １００．００％ １８４

，

９６５

，

３６３ １００．００％

限售股份变动情况表

单位：股

股东名称

年初限售股

数

本年解除限

售股数

本年增加限

售股数

年末限售股

数

限售原因

解除限售日

期

广州博融投

资有限公司

４０

，

２０６

，

２２６ ０ ０ ４０

，

２０６

，

２２６

股改承诺至

２００９

年

８

月

１４

日方解除

限售

２００９

年

８

月

１４

日

合计

４０

，

２０６

，

２２６ ０ ０ ４０

，

２０６

，

２２６ － －

４．２

前

１０

名股东、前

１０

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股东总数

１３

，

２１８

前

１０

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总数

持有有限售条件

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的股

份数量

广州博融投资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２１．７４％ ４０

，

２０６

，

２２６ ４０

，

２０６

，

２２６ ４０

，

２０６

，

２２６

深圳市智雄电子有限公

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２．２１％ ４

，

０９５

，

０００ ０ ４

，

０９５

，

０００

北京电子城有限责任公

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２．０７％ ３

，

８３０

，

０００ ０ ０

上海雅盈商务信息咨询

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１．６８％ ３

，

１１３

，

５０３ ０ ０

广州市银灏实业发展有

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１．４５％ ２

，

６７３

，

２１６ ０ ０

葛延珍 境内自然人

１．２４％ ２

，

３００

，

０００ ０ ０

刘洪海 境内自然人

１．１１％ ２

，

０４６

，

７１６ ０ ０

叶细廉 境内自然人

０．９７％ １

，

７９１

，

０６８ ０ ０

白周顺 境内自然人

０．７７％ １

，

４２０

，

０００ ０ ０

尹瑛瑛 境内自然人

０．５８％ １

，

０７８

，

０００ ０ ０

前

１０

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股份数量 股份种类

深圳市智雄电子有限公司

４

，

０９５

，

０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北京电子城有限责任公司

３

，

８３０

，

０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上海雅盈商务信息咨询有限公司

３

，

１１３

，

５０３

人民币普通股

广州市银灏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２

，

６７３

，

２１６

人民币普通股

葛延珍

２

，

３００

，

０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刘洪海

２

，

０４６

，

７１６

人民币普通股

叶细廉

１

，

７９１

，

０６８

人民币普通股

白周顺

１

，

４２０

，

０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尹瑛瑛

１

，

０７８

，

０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汤庆松

１

，

０５４

，

８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

致行动的说明

１

、根据对广州博融投资有限公司询证，广州博融投资与持股第二至第十名股东不

存在关联关系，其余股东之间未进行询证，未知其是否存在关联关系。

２

、由于条件

限制，公司未对前十名流通股东进行询证，未知前十名流通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

联关系。

４．３

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情况介绍

４．３．１

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４．３．２

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具体情况介绍

������报告期内公司控股股东为广州博融投资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李成碧，注册资本

１８０００

万元，成立于

２００３

年

７

月

１２

日，经营范围：以自有资金投资、投资策划及咨询顾问。

报告期内广州博融投资有限公司之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为李成碧女士，中国籍，未取得其他国家或地

区的居留权。曾任电子工业部

１０７

信箱技术员，成都电子研究所车间主任、产品开发部主任、工程师，成都市

羽龙土地整理公司董事、副总经理，广州广博粤科汽车租赁有限公司董事长。现任广州博融投资有限公司法

定代表人、执行董事，本公司副董事长。

４．３．３

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的方框图

§５ 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５．１

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持股变动及报酬情况

姓名 职务

性

别

年

龄

任期起始

日期

任期终止

日期

年初持

股数

年末持

股数

变动原因

报告期

内从公

司领取

的报酬

总额（万

元）（税

前）

是否在

股东单

位或其

他关联

单位领

取薪酬

练卫飞 董事长 男

４２

２００８

年

０２

月

０１

日

２０１１

年

０２

月

０１

日

０ ０ － ４８．００

否

李成碧 董事 女

６９

２００８

年

０２

月

０１

日

２０１１

年

０２

月

０１

日

０ ０ － ２６．００

否

高晓兵

董事 、 总

经理

男

４７

２００８

年

０２

月

０１

日

２０１１

年

０２

月

０１

日

０ ０ － ４４．９０

否

黄晓峰

董事 、 副

总经理

男

５１

２００８

年

０２

月

０１

日

２０１１

年

０２

月

０１

日

０ ０ － ３０．００

否

王亿鑫 董事 男

２６

２００８

年

０２

月

０１

日

２０１１

年

０２

月

０１

日

０ ０ － ２．００

是

叶健勇 董事 男

３４

２００８

年

０２

月

０１

日

２０１１

年

０２

月

０１

日

０ ０ － ２．００

否

柴宝亭 独立董事 男

４３

２００８

年

０２

月

０１

日

２０１１

年

０２

月

０１

日

０ ０ － ５．００

否

马浚诚 独立董事 男

３９

２００８

年

０２

月

０１

日

２０１１

年

０２

月

０１

日

０ ０ － ５．００

否

朱汉杨 独立董事 男

６８

２００８

年

０２

月

０１

日

２０１１

年

０２

月

０１

日

０ ０ － ５．００

否

王岱 监事 女

４７

２００８

年

０２

月

０１

日

２０１１

年

０２

月

０１

日

０ ０ － ２．００

是

冯幼红 监事 女

４０

２００８

年

０２

月

０１

日

２０１１

年

０２

月

０１

日

０ ０ － ２．００

否

韩军 监事 男

４０

２００８

年

０２

月

０１

日

２０１１

年

０２

月

０１

日

０ ０ － １３．５０

否

赵谦 总会计师 男

６１

２００８

年

０２

月

０１

日

２０１１

年

０２

月

０１

日

０ ０ － １５．００

否

夏斓

董事会秘

书

男

３８

２００８

年

０２

月

０１

日

２０１１

年

０２

月

０１

日

０ ０ － １５．７０

否

合计

－ － － － － ０ ０ － ２１６．１０ －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报告期内被授予的股权激励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５．２

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情况

董事姓名 具体职务

应出席次

数

现场出席

次数

以通讯方

式参加会

议次数

委托出席

次数

缺席次数

是否连续两

次未亲自出

席会议

练卫飞 董事长

９ ３ ６ ０ ０

否

李成碧 副董事长

１０ ３ ７ ０ ０

否

高晓兵 董事、总经理

９ ２ ６ ０ １

否

黄晓峰 董事、副总经理

９ ３ ６ ０ ０

否

王亿鑫 董事

１０ ３ ７ ０ ０

否

叶健勇 董事

９ ３ ６ ０ ０

否

柴宝亭 独立董事

９ ３ ６ ０ ０

否

马浚诚 独立董事

９ ３ ６ ０ ０

否

朱汉扬 独立董事

１０ ３ ７ ０ ０

否

连续两次未亲自出席董事会会议的说明

无连续两次未亲自出席董事会会议的董事

年内召开董事会会议次数

１０

其中：现场会议次数

２

通讯方式召开会议次数

８

现场结合通讯方式召开会议次

数

０

§６ 董事会报告

６．１

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公司主营业务收入、主营业务利润、净利润的同比变动情况及其原因。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

报告期

＿

上一报告期

＿

变动原因

营业收入

＿１５８

，

９８９

，

９００．８５＿ １８５

，

３０７

，

６８０．０２

营业收入较上期减少

１４．２％

， 主要是因为

受金融危机影响，酒店行业收入减少以及公司报告期内房地产销售大幅降低。

营业利润

＿－６２

，

５８７

，

９３２．４９＿ －９５２

，

３５０．９１＿

公司目前的生产经营不足以支撑公司债务

规模，出现大幅亏损。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６１

，

２２６

，

４９３．９３＿ １１

，

５５３

，

９４７．３７

经营亏损

报告期内公司利润构成或利润来源有较大变动， 主要是报告期内公司处置资产与前一报告期减少较

大，本期的营业外支出项目较上期有较大的减少，本期经营由于金融危机影响收入有所下降，成本有所上

升。

报告期内公司经营范围仍为酒店业和房地产行业，公司房地产由于在行业内规模偏小，受制于资金规

模较小，加之受金融危机的影响房地产市场持续低迷，因此公司没有新开展地产行业的新项目开发。

报告期内公司主要的酒店经营为格兰德假日酒店、厦门亚洲海湾大酒店，由于受金融危机的影响，加之

竞争激烈。 报告期内格兰德假日酒店客房出租率为

６７．８％

比去年下降

１７．４４

个百分点，加上物价上涨，经营

成本增加，经营有所下滑。厦门亚洲海湾投资有限公司（厦门酒店），

２００８

年综合客房出租率为

５９．１８％

，客房

利用率较上年提高

７．４８％

，经营收入较上年同期增加

２４．５３％

。

报告期内公司房地产租赁和管理业务情况：报告期内公司拥有的房产租赁率平均达

９９％

到以上，公司

对拥有的房产进行了整合，报告期内公司租赁收入较上年同期上升幅度较大；物业管理收入较为稳定，但由

于物价上涨导致成本有所增加。

公司目前面临的主要困难为房地产行业规模偏小， 在目前房地产低迷市场环境下抗风险能力较弱，无

力继续进行房地产开发业务；酒店行业盈利尽管比较稳定，但对于公司的利润增长贡献有限，不足以支撑公

司的债务规模；公司的物业租赁和管理业务由于涉及债务纠纷，经营前景存在众多不确定性。

报告期内，公司管理层经过艰苦的工作，与多个债权人达成了和解，偿还了尚欠深圳农村商业银行罗湖

支行、招商银行债务，报告期内与赛格股份、东富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深圳市城市投资有限公司（原信达资产

管理有限公司债权买受人）、东莞山水天地度假村有限公司等债权人达成债务重组协议，偿还了部分债款并

取得了部分债务豁免。

因此为改善经营状况，公司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战略合作伙伴拟将持有的山西代县金泰矿业

有限公司

８０％

股权以认购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方式注入公司，截止报告期末，该事项仍在进行之中，注资工

作能否如期完成尚存在不确定性。

６．２

主营业务分行业、产品情况表

单位：（人民币）万元

主营业务分行业情况

分行业或分产品 营业收入 营业成本

营业利润率

（

％

）

营业收入比

上年增减

（

％

）

营业成本比

上年增减

（

％

）

营业利润率

比上年增减

（

％

）

房地产行业

８６３．００ ５２９．６２ ３８．６３％ －７８．２０％ ７６．８３％ －３．６３％

停车费

４２５．８４ 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５．７３％ ０．００％ ０．００％

旅游饮食业

１０

，

６１０．７８ １

，

７６０．１４ ８３．４１％ －３．８８％ ７．０７％ －１．７０％

物业管理

１

，

５４５．０９ ９３３．０９ ３９．６１％ ３．４７％ －１１．３１％ １０．０７％

房屋租赁

２

，

０８１．４３ １０１．３４ ９５．１３％ ６５．３７％ １３．１７％ ２．２８％

典当行

５３．３０ 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７２．０３％ ０．００％ ０．００％

主营业务分产品情况

－－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６．３

主营业务分地区情况

单位：（人民币）万元

地区 营业收入 营业收入比上年增减（

％

）

广东省

８

，

５６８．３５ －３１．８９％

福建省

６

，

９６３．１３ ２４．５３％

６．４

采用公允价值计量的项目

□

适用

√

不适用

６．５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变更项目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６．６

非募集资金项目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６．７

董事会对公司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或重大会计差错更正的原因及影响的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６．８

董事会对会计师事务所“非标准审计报告”的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深圳鹏城会计师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在出具的审计报告中强调由于（

１

）、本公司

２００８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净

资产为

－７４

，

８７４

，

７０７

元；（

２

）、借款

３６３

，

８９２

，

６３９．７４

元已逾期，涉及诉讼的金额为

４０２

，

７０７

，

０７３．５５

元。 本公司董

事尽管提出了拟采取的改善措施。 但可能导致对持续经营能力产生疑虑的事项或情况仍然存在不确定性。

董事会认为由于历史原因造成负债沉重，公司董事会自

２００６

年以来一直在努力盘活历史沉淀资产，在报

告期内公司积极与债权人进行协商，并就部分债权达成了债务重组协议，偿还了部分债务。 董事会拟采取以下

应对措施以改善公司的持续经营能力：

（

１

）继续推动公司向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和合作伙伴定向增发注入资产工作的进行；（

２

）做好现有

产业的经营和整合；（

３

）积极与债权银行、债权人协商，以债务重组方式来解决公司逾期贷款的转贷工作或减债

工作，恢复公司融资信用；

如果上述计划能够顺利实施完成，则公司将逐步改善财务状况，随着资产注入和债务重组的进一步推进，

公司的持续经营能力将得到有力的改善。

６．９

董事会本次利润分配或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报告期内公司共计亏损

６１

，

２２６

，

４９３．９３

元，因此董事会决定本年度不进行利润分配或资本公积金转增

股本。

公司前三年现金分红情况

单位：（人民币）元

现金分红金额（含税）

合并报表中归属于母公司

所有者的净利润

占合并报表中归属于母公司

所有者的净利润的比率

２００７

年

０．００ １１

，

５５３

，

９４７．３７ ０．００％

２００６

年

０．００ －９

，

１５２

，

３３９

，

４４８．００ ０．００％

２００５

年

０．００ ８

，

２９５

，

５９６．５５ ０．００％

公司本报告期内盈利但未提出现金利润分配预案

□

适用

√

不适用

§７ 重要事项

７．１

收购资产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于

２００８

年

１１

月

３

日启动重大资产重组事项，公司拟以非公开发行股票方式向代县金泰矿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金泰公司”）股东李成碧、徐杰、赵岚、胡海存增发股份，以收购该四人合计持有的金泰公司

８０％

股权。 并于

２００８

年

１２

月

１

日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了相关《非公开发行股票收购资产暨关联交易的议案》等重组议案，有关事项详细披露

于

２００８

年

１２

月

４

日《证券时报》，截止本报告报出之日止相关重组事项工作仍在进行之中。

７．２

出售资产

□

适用

√

不适用

７．１

、

７．２

所涉及事项对公司业务连续性、管理层稳定性的影响。

７．３

重大担保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人民币）万元

公司对外担保情况（不包括对子公司的担保）

担保对象名称

发生日期（协议签

署日）

担保金额 担保类型 担保期

是否履行

完毕

是否为关联方担保

（是或否）

报告期内担保发生额合计

０．００

报告期末担保余额合计

０．００

公司对子公司的担保情况

报告期内对子公司担保发生额合计

０．００

报告期末对子公司担保余额合计

６

，

７９９．００

公司担保总额情况（包括对子公司的担保）

担保总额

６

，

７９９．００

担保总额占公司净资产的比例

－８０．３９％

其中：

为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方提

供担保的金额

０．００

直接或间接为资产负债率超过

７０％

的被担保对象提供的债务担保金额

０．００

担保总额超过净资产

５０％

部分的金

额

６

，

７９９．００

上述三项担保金额合计

６

，

７９９．００

未到期担保可能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说明

上述担保均已逾期，且处于执行阶段，本公司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截

止本报告报出之日，上述对控股子公司担保余额为

６０００

万元。

７．４

重大关联交易

７．４．１

与日常经营相关的关联交易

□

适用

√

不适用

７．４．２

关联债权债务往来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人民币）万元

关联方

向关联方提供资金 关联方向公司提供资金

发生额 余额 发生额 余额

广州博融投资有限公司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深圳市车路饰投资有限公司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６７．９４

广州汽车博览中心

１１８．５０ ０．００ ６４．６５ ０．００

广州发展汽车城有限公司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３０．００

练卫飞

０．００ ０．００ ３０３．７５ ３０３．７５

合计

１１８．５０ ０．００ ３６８．４０ ４０１．６９

其中：报告期内公司向控股股东及其子公司提供资金的发生额

１１８．５０

万元，余额

０．００

万元。

７．４．３ ２００８

年资金被占用情况及清欠进展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７．５

委托理财

□

适用

√

不适用

７．６

承诺事项履行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或持股

５％

以上股东在报告期内或持续到报告期内的承诺事项

√

适用

□

不适用

承诺事项 承诺内容 履行情况

股改承诺

１

、 其持有的非流通股股份自获得上市

流通权之日起，十二个月内不上市交易

或者转让；在上述法定禁售期满后二十

四个月内不上市交易。

２

、在前述三十六

个月的限售期满后的二十四个月内，若

本公司通过交易所挂牌出售该等股票，

出售价格不能低于

６

元

／

股 （自本承诺

函出具之日起至本项承诺期满前，若深

达声股票做除权、除息处理，上述价格

按照除权、除息规则相应调整）。

３

、截至

２００６

年

６

月

３０

日前，如果关联占用仍

然未得到清偿，广州博融投资有限公司

承诺将在本次股权分置改革临时股东

大会暨相关股东会议股权登记日前以

现金方式全额偿还上述债务。

１

、 关于限售期及限售价格的承

诺，广州博融投资有限公司已将

所持股票授权身政证券交易所

和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

深圳分公司锁定。

２

、关于关联方

资金占用的承诺，广州博融投资

有限公司已于

２００６

年

７

月

１７

日前全部代为偿还全部关联占

用

４００７

万元， 在股权登记日前

履行完毕。

收购报告书或权益变动报告书中

所作承诺

不适用 不适用

重大资产重组时所作承诺 不适用 不适用

发行时所作承诺 不适用 不适用

其他对公司中小股东所作承诺 不适用 不适用

７．７

重大诉讼仲裁事项

√

适用

□

不适用

（一）深圳赛格集团诉讼本公司要求偿还

２０００

平米房产或

２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并要求新疆宏大房地产开发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宏大地产”）履行担保责任，本公司反诉赛格集团返还

４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及相应利息一案。

该案于

２００５

年

１２

月

８

日由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

＂

（

２００３

）深中法民五初字第

２３３

号

＂

一审

民事判决书（以下简称

＂

一审判决

＂

），判决如下：（

１

）赛格集团与本公司签署的

９２

年协议、

９４

年协议，赛格集

团与本公司、新疆宏大签署的

２０００

年协议均无效； （

２

）驳回赛格集团的全部诉讼请求；（

３

）赛格集团应于本

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返还本公司土地款

３９２２

万元及相应利息 （利息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从付

款之日起计算至还清之日止）；案件受理费合计

７７．６

万元赛格集团承担

６２．１

万元，本公司承担

１５．５

万元。

赛格集团不服一审法院判决，于

２００６

年

１

月

１７

日提出上诉，上诉请求：（

１

）依法撤销一审判决的第一、

第三项判决内容；（

２

）依法支持上诉人（赛格集团）在一审时提起的全部诉讼请求；（

３

）本案全部诉讼费用由

两被上诉人（即本公司、新疆宏大）承担。

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于

２００６

年

１１

月

１３

日作出终审判决 （

２００６

） 粤高法民一终字第

９３

号民事判决

书，判决如下：

（

１

）撤销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

２００３

）深中法民五初字第

２３３

号民事判决（该判决为本公司胜

诉）；

（

２

）深圳市赛格集团有限公司于深圳市赛格达声股份有限公司分别于

１９９２

年

８

月

１５

日、

１９９４

年

７

月

２６

日签订的《关于将土地使用权作价投资的协议书》及《关于将土地使用权作价投资的补充协议书》，深圳

市赛格集团有限公司于深圳市赛格达声股份有限公司、 新疆宏大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于

２０００

年

１２

月

２９

日签订的《关于赛格集团有限公司

２０００

米房产处理的补充协议》均有效；

（

３

）深圳市赛格达声股份有限公司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深圳市赛格集团有限公司支付人民

币

２０７８０６００

元；

（

４

）驳回深圳市赛格集团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

（

５

）驳回深圳市赛格达声股份有限公司的反诉请求；

本案一审受理费、反诉案件受理费、财产保全费、二审案件受理费合计

１４

万元，由本公司承担

１０

万元，

赛格集团负担

４

万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赛格集团已经申请执行，本案处于执行之中，并轮侯查封本公司持有的深圳市赛格达声物业有限公司

９５％

股权、深圳市赛格达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９０％

股权、深圳市格兰德假日俱乐部有限公司

９５％

股权、深

圳市格兰德酒店有限公司

９５％

股权、深圳市广众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９５％

股权、深圳市广博房地产有限公司

９０％

股权。

本公司认为二审判决无视赛格集团作为本公司实际控制人期间滥用控股股东地位，损害本公司及其他

股东利益；适用司法解释及法律不当；终审判决直接改原审法院判决，未给本公司提供法律救济的权利，因

此本公司已向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及最高人民法院以申诉的方式要求启动本案再审程序，以维护本公司和

广大股民的利益，申诉工作目前尚未有进展。

（二）

１９９５

年本公司为深圳市中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浩公司”）向深圳市城市合作商业

银行华强支行借款

５００

万元提供连带责任担保，后因中浩公司未履行还款义务，本公司于

１９９９

年履行连带

清偿责任。因此本公司起诉中浩公司追偿债务，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于

２００４

年

１０

月

１２

日作出（

２００４

）深中

法民二初字第

２３８

号民事判决书，判令：

１

、中浩公司应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偿还本公司代为偿还

的

６

，

９８５

，

３０５．９０

元；

２

、案件受理费由中浩公司承担。

本公司已就该代为支付款项计提全额坏帐准备，目前该案仍处于执行之中。

（三）

１９９５

年本公司为中浩公司向深圳发展银行布吉支行

１５０

万元借款本息提供连带责任担保， 后因

中浩公司未能履行还款义务，本公司履行连带清偿责任。因此本公司起诉中浩公司追偿债务，深圳市中级人

民法院于

２００５

年

１

月

２７

日作出（

２００４

）深福法民二初字第

３１８１

号民事判决书，判令：

１

、中浩公司应于判决

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本公司支付

２

，

６７１

，

５５９．０１

元；

２

、中浩公司应在本判决生效之日起

１０

日内向本公司支

付利息， 逾期则应加倍支付延迟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３

、 中浩公司向本公司支付代偿的评估费

１８

，

０００．００

元及其利息；

４

、案件受理费由中浩公司承担。

该案本公司已于以前年度就已支付

２６７

万元款项全额计提坏帐准备，目前该案仍在执行之中。

（四）

１９９６

年度， 本公司为中浩公司向中国建设银行深圳分行城东支行贷款

５００

万元提供连带责任担

保，后因中浩公司未能偿还债务，该项债务剥离至中国信达资产管理公司。中国信达资产管理公司深圳办事

处向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恢复强制执行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

１９９６

）深中法经一初字第

４７８

号民事调

解书。深圳中院

２００２

年

８

月

１２

日作出（

２００２

）深中法执查字第

２１－５９１

号执行令，要求本公司履行连带清偿

责任，并查封了本公司持有的深圳市赛格达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９０％

股权。

本公司依据相关事实提出了查封异议，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

２００３

年

１０

月

２０

日作出（

２００３

）深中

法执二字第

２１－２７３

号民事裁定书， 裁定：

１

、 解除对本公司持有的深圳市赛格达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８３．５％

股权的冻结；

２

、拍卖、变卖本公司在深圳市赛格达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６．５％

的股权。 目前该案仍在

执行中。

本公司已在以前年度就本担保事项确认了损失，该债权已转让给深圳国经财商投资开发有限公司。

（五）深圳深信扬声器装备厂（以下简称“扬声器厂”）系本公司之非法人分支机构，由于该厂疏于监督和

管理，自然人吴勇明利用保管扬声器厂公章的便利条件，假冒该厂负责人的签名并擅自使用该厂公章，先后

于

１９９５

年、

１９９６

年将该厂部分房产分三次用于受吴勇明实际控制的企业（深圳市豪力企业股份有限公司、

深圳市得运来实业有限公司）向银行抵押贷款

３００

万元、

３００

万元及

２００

万元。 由于吴勇明及其实际控制企

业到期不归还贷款，致使扬声器厂的部分房产被查封拍卖。

本公司已就本案向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深圳中院于

２００５

年

３

月

２５

日作出（

２００５

）深福法民

二初字第

２０

号民事判决，判决：深圳市豪力企业股份有限公司自判决生效之日起

１０

日内偿还本公司

５００

万元（被拍卖房产实际成交价）；深圳市得运来实业有限公司自判决生效之日起

１０

日内偿还本公司

４２８

万

元（被拍卖房产成交价为

４８７

万元），该案仍在执行之中。

本公司起诉扬声器厂为深圳市豪力实业股份有限公司担保

２００

万元而被拍卖房产 （成交价

３８５

万元）

的案件已于

２００６

年

３

月

２１

日由深圳市福田区人民法院作出判决：（

１

） 深圳市豪力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自判

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本公司赔偿代偿款项

３２４２９００

元及违约金（违约金按照万分之五标准自

２００４

年

１２

月

２０

日计算至判决确定的还款日止），逾期则应加倍支付延迟支付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２

）深圳得运来实

业有限公司、吴勇明对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３

）驳回本公司其他诉讼请求。

本公司已经申请执行，该案仍在执行之中。

本公司已经将本案涉及房产净值

１４

，

７６９

，

９９４．４８

元确认为损失。

（六）深圳赛格集团财务公司起诉本公司偿还借款

１０７４

万元（分两笔为

５００

万元和

５７４

万元），深圳市

康达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承担连带责任担保一案，经福田区人民法院于

２００３

年

３

月

２５

日（

２００２

）深福法

经初字第

２０８１

号、

２０８２

号民事判决：本公司支付借款本金

１０７４

万元，利息

７０

万元，诉讼费

７．７

万元由本公

司承担；深圳市康达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因担保时效已过，不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因赛格集团财务公司欠中国石化财务有限公司债务，中国石化财务有限公司申请代位执行（深圳中院

（

２００３

）深中法执一查第

３１－２０６７－２０７０

号民事裁定书，裁定：扣押、冻结、划拨第三人本公司银行存款及其他

财产，查封限额为

１０７４

万元及相关利息、诉讼费用。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于

２００３

年

９

月

８

日签发查封令查

封了本公司持有的格兰德酒店有限公司

９５％

股权及位于罗湖长岭村

Ｄ

栋住宅。 经过拍卖罗湖长岭

Ｄ

栋住

宅，合计偿还

９９１

万元，尚欠

８３

万元未清偿。

（七）以往年度，赛格股份为本公司向深圳发展银行福田支行贷款

１０００

万元提供担保，因本公司未能到

期偿还该贷款，赛格股份履行担保责任，被深圳发展银行福田支行扣划

１０１９．４

万元。

赛格股份于

２００４

年

８

月向本公司及反担保方广州博融投资有限公司提起诉讼追偿债务， 并冻结了广

州博融投资有限公司持有的本公司股份

４０

，

２０６

，

２２６

股。 本公司、 广州博融投资有限公司经与赛格股份协

商，在法院的主持达成（

２００４

）深中法民二初字第

４８４

号民事调解书，本公司承诺将分批偿还该债务，广州博

融投资有限公司对此承担连带责任。 由于本公司逾期未能偿还债款，赛格股份申请执行，深圳中院于

２００５

年

３

月

２８

日下达（

２００５

）深中法执字第

２７６

号民事裁定书，裁定：冻结、划拨本公司银行存款；。 查封、扣押、

拍卖、变卖本公司的财产；上述两项执行标的以人民币

１０

，

５５３

，

２２６

元及其相应利息、诉讼费、执行费为限。

同日，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向本公司及广州博融投资有限公司下达了（

２００５

）深中法执字第

２７６

号执行令，

该案仍在执行中，截至报告期末尚欠

５５０

万元未偿还。

（八） 本公司全资子公司深圳市赛格达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于

２００３

年

６

月

３０

日向深圳发展银行深

圳人民桥支行贷款

６３００

万元（已归还

３００

万元），贷款期限为

２００３

年

６

月

３０

日至

２００３

年

１２

月

３０

日（后

展期赛格至

２００４

年

３

月

３０

日），贷款到期后本公司未能及时偿还贷款，该行于

２００４

年

８

月

１０

日向深圳市

中级人民法院起诉，要求达声地产偿还贷款本息并承担诉讼费用，担保人：本公司、本公司全资子公司新业

典当有限公司、新疆宏大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贾伟承担连带担保责任。

２００４

年

１２

月

１０

日，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决达声地产败诉，担保人承担连带担保责任。 广东省陆丰

市人民法院于

２００７

年

２

月

５

日作出（

２００６

）陆法执字第

２８３－２

号民事裁定书主要内容如下：拍卖被执行人

深圳市赛格达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深圳市赛格达声股份有限公司名下位于深圳市福田区现代之窗大厦

裙楼

４Ｂ５６

、

４Ｂ５７

；现代之窗

Ａ

座

１６Ｊ

号；现代之窗

Ｂ

座

１１０

、

２２Ｌ

号；赛格工业区

１０４

栋

４－３０１

至

４－４１６

、

４－

４０１

至

４－４１６

（共计

３２

套房产）和赛格工业大厦

２

栋第

５

层全层房产，并偿还该案所欠利息。

上述

６０００

万元本金进行了展期并由本公司第一大股东博融投资、实际控制人李成碧、本公司子公司广

博地产提供新增担保，因此该行再次起诉要求担保人履行担保责任，

２００６

年

９

月

７

日，深圳市中级人民法

院（

０５

）深中法民二初字第

４３３

号民事判决书，判决达声地产偿还摘取并由担保人履行担保责任，该案尚在

执行中，查封本公司持有的深圳市赛格达声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９５％

股权、深圳市格兰德假日俱乐部有限公

司

９５％

股权、深圳市广众投资有限公司

９５％

股权。

（九）本公司于

２００４

年

１２

月

２９

日向深圳市商业银行上步支行贷款

２０２０

万元用于借新还旧，因本公司

未能按照《借款合同》条款履行义务，上步支行于

２００５

年

３

月

１４

日向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起诉，要求本公

司归还贷款本金及利息并承担诉讼费用；担保人广州博融投资有限公司、深圳市格兰德酒店有限公司、深圳

市车路饰投资有限公司、李成碧承担连带担保责任；就本案经深圳中院审理于

２００６

年

９

月

１

日作出（

２００５

）

深中法民二初字第

２１４

号一审判决如下：

１

、 本公司自判决生效之日起

１５

日内偿还借款

２０２０

万元本息；

２

、

担保人广州博融投资有限公司、深圳市赛格达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深圳市格兰德酒店有限公司、深圳市

车路饰投资有限公司、深圳市广博房地产有限公司、李成碧对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在代为清偿后，

有权向本公司追偿债务；

３

、诉讼费

１１

万元，保全费

１０

万元由本公司承担，前述担保人对此承担连带清偿责

任。

本公司于

２００４

年

１２

月

２９

日向深圳市商业银行总行营业部贷款

１２５０

万元用于借新还旧，后因本公司

未能履行《借款合同》约定之义务，深圳市商业银行总行营业部于

２００５

年

３

月

１５

日向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

起诉，诉讼请求为：（

１

）本公司归还贷款本金及利息并承担诉讼费用，（

２

）担保人：广州博融投资有限公司、深

圳市赛格达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李成碧、深圳市车路饰投资有限公司、深圳市广博房地产有限公司承担

连带担保责任。 深圳中院已于

２００６

年

７

月

２７

日作出（

２００５

）深中法民二初字第

２１３

号一审判决：（

１

）本公司

自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偿还商业银行总行营业部本金

１０５３

（已归还部分）及利息

１４３

万元，（

２

）担保人对

前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并在代偿后有权向本公司追偿。

上述两案已经进入执行程序，并查封本公司持有的东莞山水天地度假村有限公司

７６．７６％

股权，商业银

行已将该债权转让给信达资产管理公司。

信达资产管理公司深圳办事处于

２００８

年

８

月

２９

日与深圳市城市投资发展有限公司签订《债权转让合

同》，将所持有的对本公司债权的所有权益转让给深圳市城市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城市投资”），并

于

２００８

年

９

月

２５

日在《南方日报》上刊登了债权转让暨催收联合公告，城市投资于

２００８

年

９

月

２５

日书面

向海丰法院依法申请变更其为本案的申请执行人，海丰法院作出（

２００７

）海法执指字第

１１８－３

号裁定：变更

城市投资为本案申请执行人，城市投资并向海丰法院申请执行。

上述股权已于

２００８

年

１１

月

１９

日进行了拍卖，分别由城市投资以

１６５６０００

元及

１８４０００

元竞得。 该拍

卖款从申请执行人深圳市城市投资发展有限公司的债权中予以扣除。

本公司于

２００８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于城市投资就本公司欠其债款及山水天地欠本公司债款达成还款协议

（详细见

２００９

年

１

月

５

日《证券时报》刊登的《债务重组公告》），经债务抵销后城市投资代山水天地偿还本

公司债款

１０５０．６６５

万元，城市投资豁免经抵销后的对本公司剩余债权

２８．９

万元。经抵销还款后，本公司、城

市投资、山水天地相互的债权债务关系解除，本案已结案。

（十）本公司全资子公司深圳市赛格达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达声地产”）于

２００２

年

７

月

４

日向深圳市农村信用合作联社罗湖支社（现改名为深圳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罗湖支行）贷款

３０００

万

元，于

２００３

年

７

月

３

日到期，达声地产除归还

１０００

万元本金及利息

４８９

万元外，剩余贷款未能按时偿还，

２００５

年

４

月

１３

日罗湖支行向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

１

）达声地产归还

２０００

万元贷款本金及

利息

５０

万元；（

２

）达声地产承担诉讼费用；（

３

）担保人本公司、深圳市赛格达声投资有限公司承担连带清偿

责任。

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于

２００６

年

８

月

２２

日作出（

２００５

）深中法民二初字第

２３３

号判决：（

１

）达声地产在

判决生效之日期偿还罗湖支行

１７１７

万元（截至判决之日实际欠款数）及尚欠利息；（

２

）本公司、深圳市赛格

达声投资有限公司对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其代位清偿后，有权向达声地产追偿；（

３

）驳回罗湖支行

的其他诉讼请求。

截止本报告报出之日止上述涉案款项本公司已偿还完毕，罗湖支行已向法院出具证明本公司已全部偿

还债款的“结案证明”。

（十一）本公司于

２００４

年

６

月

３０

日向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招商银行”）深圳八卦岭支行

贷款

３９７

万元用于借新还旧，后因本公司未能及时履行还款义务，招商银行八卦岭支行于

２００５

年

６

月

２０

日起诉至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要求本公司偿还贷款本息并承担诉讼费用，担保人：深圳市赛格达声股份有

限公司、广州博融投资有限公司、深圳市广博房地产有限公司承担连带担保责任。

深圳市福田区人民法院于

２００６

年

１

月

１０

日作出（

２００５

）深福法民二初字第

１７２８

号判决：（

１

）本公司于

判决生效十日内偿还借款

３９７

万元本金及其利息；（

２

）担保人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本公司于

２００４

年

６

月

３０

日向招商银行深圳上步支行贷款

４９５

万元用于借新还旧，后因到期未能归还

贷款（已还

２０

万元），招商银行上步支行于

２００５

年

６

月

２０

日起诉至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要求本公司偿还

贷款本息并承担诉讼费用，担保人：深圳市赛格达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广州博融投资有限公司、深圳市

广博房地产有限公司承担连带担保责任。

２００６

年

１

月

１０

日福田区人民法院作出（

２００５

）深福法民二初字第

１７２９

号判决：（

１

）本公司自判决生效

之日起十日内偿还借款本金

４７５

万元及其利息；（

２

）担保人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该案已进入执行程序。

本公司已于报告期内清偿上述案件所欠债款，上述案件已结案。

（十二）本公司先后于

２００３

年

６

月

２７

日向中国银行深圳市分行借款

２２５０

万元，期限为

１２

个月；

２００３

年

１０

月

３１

日向中国银行深圳市分行借款

４０００

万元，期限为

１２

个月；

２００３

年

９

月

１９

日向中国银行深圳市

分行借款

４６００

万元，期限为

１２

个月；

２００３

年

７

月

３１

日向中国银行上步支行借款

２１００

万元，期限为

１２

个

月；上述借款全部由本公司原控股股东新疆宏大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提供连带责任担保；前述借款已于以

前年度全部逾期未能归还。

中国银行深圳市分行、上步支行于

２００５

年

９

月

１９

日向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诉讼请求为：

（

１

）本公司偿还上述借款本金

１２９５０

万元、利息（暂计至

２００５

年

８

月

１

日）

１００７

万元；（

２

）新疆宏大房地

产开发有限公司对此承担连带保证责任；（

３

）案件诉讼费用由本公司及新疆宏大房地产有限公司连带承担。

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于

２００６

年

７

月

２４

日作出（

０５

）深中法民二

４４８－４５１

号判决：（

１

）本公司自判决生

效之日起十日内向中国银行深圳市分行偿还本金及利息；（

２

） 新疆宏大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对上述债务承

担连带清偿责任，其代偿后有权向本公司追偿。案件受理费由本公司及新疆宏大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负担。

截至本报告报出之日止， 中国银行深圳分行已经向法院申请执行生效判决， 并拍卖了现代之窗

Ｂ

座

２２Ｍ

、裙楼

４Ａ２７

房产，目前尚欠

１２８８４

万元。 目前仍在执行中，中国银行深圳分行已申请轮侯查封了本公司

持有的深圳市赛格达声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９５％

股权、深圳市格兰德假日俱乐部有限公司

９５％

股权、深圳市

格兰德酒店有限公司

９５％

股权、 深圳市广博房地产有限公司

９０％

股权、 深圳市广众投资有限公司

９５％

股

权。

（十三）本公司于

２００４

年期间先后与彩田支行签订

０１４

号、

０５８

号、

０５９

号、

０６０

号借款合同，分别向彩田

支行贷款

５０００

万元（期限

２００４

年

７

月

－２００４

年

１１

月）由深圳市赛格达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广州发展汽

车城有限公司、广州汽车博览中心、上海嘉定汽配科技城有限公司、练卫飞、王蜀提供连带责任担保；向彩田

支行贷款

２０００

万元（期限

２００４

年

１２

月

－２００５

年

１０

月）本公司提供现代之窗

Ａ

座

２３

、

２４

、

２５

楼抵押并由上

海嘉定汽配科技城有限公司提供连带责任担保；向彩田支行贷款

２０００

万元（期限

２００５

年

１

月

－２００５

年

１１

月）本公司以赛格达声停车库质押并由深圳市赛格达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上海嘉定汽配科技城有限公

司提供连带责任担保；向彩田支行贷款

５０００

万元（期限

２００４

年

１２

月

－２００５

年

１０

月），本公司以现代之窗

大厦裙楼

５

层及

Ａ

座

２０

、

２１

、

２２

楼质押并由深圳市赛格达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上海嘉定汽配科技城有

限公司提供连带责任担保；

因本公司未能及时还清本息，彩田支行遂向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起诉，诉讼请求为：

１

、本公司偿还

上述借款本金

１．４

亿元及尚欠利息

６０５

万元（暂计）；

２

、判令实现抵押权；

３

、前述担保人履行各自担保责任；

４

、案件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

深圳中院以（

２００５

）深中法立裁字第

１５１

号查封通知书，查封了上述被告广州发展汽车城有限公司所有

的位于广州市天河区黄浦大道市人民制革厂的房产（

２００２

登记字

６６７８７

号）；冻结被告广州发展汽车城有

限公司所持有的广州广博神龙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广州广博红旗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广州得利卡汽车有限

公司、广州富利卡汽车贸易有限公司、广州帕萨特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广州广博大众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广

州华南顺达汽车有限公司、广州广博丰田汽车销售有限公司股权；冻结被告广州汽车博览中心所持有的广

州发展汽车城有限公司、广东金龙汽车有限公司股权；冻结被告练卫飞所持有的广州汽车博览中心股权；冻

结被告王蜀所持有的广州神龙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广州广博红旗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广州汽车博览中心、广

东金龙汽车有限公司的股权。

深圳中院于

２００６

年

５

月作出（

２００５

）深中法民二初字第

２７５

号、（

２００６

）深中法民二

４６－４９

号判决如下：

（

１

）判令本公司偿还本金

１．４

亿元及其利息；

（

２

）判令实现抵押权；

（

３

）前述担保人履行各自担保责任；

（

４

）案件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

深圳中院于

２００７

年

３

月

６

日作出（

２００７

）深中法恢执字第

２６４

、

２６８

、

２７０

、

２７１

号民事裁定书并发出相应

的执行令。

裁定书主要内容如下：

（

１

）查封、冻结、扣押被执行人（本公司及担保人）的财产；

（

２

）拍卖（变卖）、扣划被执行人（本公司及担保人）的财产；

本公司已偿还部分欠款，截至报告期末公司尚欠

１２８６０

万元未偿还，交通银行彩田支行已申请查封现

代之窗大厦裙楼

５

楼以及

Ａ

座

２０

、

２１

、

２２

、

２３

、

２４

、

２５

楼房产、振华路立体车库以及担保方上海嘉定汽配科技

城有限公司所属房产并进入执行程序。

（十四）本公司以往年度欠中国工商银行华强支行（以下简称“华强支行”）贷款

６００

万元逾期未能偿还，

后中国工商银行华强支行将上述债权转让给中国东方资产管理公司深圳办事处（以下简称“东方资产管理

公司”），东方资产管理公司于

２００６

年

２

月

２３

日向深圳市福田区人民法院起诉本公司追讨债款，诉讼请求

为：（

１

）本公司偿还

６００

万元本息；（

２

）担保人广州博融投资有限公司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３

）出质人深圳市

赛格达声物业管理有限公司以现代之窗地下室管理权收益承担质押担保责任。 深圳市福田区人民法院于

２００７

年

４

月作出（

２００６

）深福法民二初字第

１０７５

号判决如下：（

１

）本公司偿还

６００

万元本息；（

２

）广州博融投

资有限公司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３

）赛格达声物业管理有限公司承担（

１

）项债务二分之一的赔偿责任；（

４

）驳

回原告的其他诉讼请求。

本公司以往年度欠华强支行

１３５０

万元贷款逾期未能偿还， 后华强支行将该债权转让给东方资产管理

公司，东方资产管理公司于

２００６

年

２

月

２３

日起诉至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诉讼请求为：（

１

）本公司偿还人

民币本金

１３５０

万元及利息

１１７

万元；（

２

）担保人广州博融投资有限公司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３

）出质人深圳

市赛格达声物业管理有限公司以现代之窗地下室管理权收益承担质押担保责任。

本公司以往年度欠华强支行

９５０

万元逾期未能偿还， 后华强支行将该债权转让给东方资产管理公司，

东方资产管理公司于

２００６

年

２

月

２３

日起诉至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诉讼请求为：（

１

）本公司偿还本金

９５０

万元及其利息

５７

万元；（

２

）担保人广州博融投资有限公司、深圳市康达尔（集团）有限公司承担连带清偿责

任。

本公司以往年度向华强支行贷款

１７００

万元逾期未能偿还， 后华强支行将该债权转让给东方资产管理

公司，东方资产管理公司于

２００６

年

２

月

２３

日起诉到深圳中级法院，诉讼请求为：（

１

）本公司偿还本金

１７００

万元及利息

１７２

万元；（

２

）担保人新疆宏大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上述案件本公司均败诉，东方资产管理公司已将上述债权转移至其子公司东富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东富资产管理公司已申请查封本公司持有的深圳市赛格达声股份有限公司

９０％

股权、深圳市格兰德酒

店有限公司

９５％

股权、深圳市广博房地产有限公司

９０％

股权、

本公司于

２００８

年

１２

月

２９

日与东富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签署《债务重组合同》对上述债权进行了债务重

组。主要内容：本公司还款本金为

４９６５

万元，还款期限截止日为

２００９

年

９

月

３０

日，本公司如期履行债务清

偿计划如期偿还债务后， 东富资产豁免原借款合同项下本金及

２００８

年

１１

月

２０

日的利息共计人民币

７９３１０２４８．９２

元，债务重组期间，债务重组款按年利率

８．１％

（利息起算的基准日为（

２００９

年

１

月

１

日）。

（十五）、本公司以前年度为深圳市康达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向中国工商银行华强支行贷款

６０７

万元

提供担保，康达尔公司逾期未能偿还该笔债款，后华强支行将该笔债权转让给中国东方资产管理公司深圳

办事处，中国东方资产管理公司深圳办事处起诉至深圳市罗湖去人民法院，

２００６

年

８

月

７

日罗湖法院作出

（

０６

）深罗法民二

９６２

号一审判决如下：（

１

）、康达尔公司自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偿还借款人民币

６０７

万元

及其利息；（

２

）本公司对该笔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清偿后有权向康达尔公司追偿。 案件受理费由康达尔

公司和本公司共同承担。

本公司于

２００９

年

３

月

２５

日收到深圳市康达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递交文件显示，该公司已于

２００８

年

１２

月

２０

日偿还完毕该笔债款，本公司担保责任解除。

（十六）、深圳市财政局、深圳市贸易工业局于

２００７

年

１２

月

２１

日向深圳市福田区人民法院起诉，称本

公司于

１９９４

年

７

月

１４

日与深其签署借款合同，向其借款

３００

万元，由深圳市康达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提

供担保，上述借款逾期未归还本金

２５３

万元，依合同约定应支付

２９６．２４２

万元违约金。 诉讼请求：

１

、本公司

及康达尔公司清偿借款本金

２５３

万元；

２

、本公司及康达尔支付违约金

２９６．２４２

万元；

３

、本公司及康达尔承

担诉讼费用。

福田区人民法院已于

２００８

年

１２

月

３０

日作出（

２００８

）深福法民二初字第

７２１

号判决如下：

１

、 本公司应在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深圳市财政局和原告深圳市贸易工业局归还借款

２５３

万元；

２

、 本公司自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深圳市财政局和原告深圳市贸易工业局支付违约金

２９６．２４２

万元；

３

、驳回原告深圳市财政局、深圳市贸易工业局请求深圳市康达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承担连带清偿责

任的诉讼请求。

（十七）、其他小额诉讼（主要应付款项及小业主诉讼）：

（

１

）、业主诉讼（含延期交楼、办证等）约

６７

起，涉及金额约

２５０

万元；

（

２

）、本公司其他经济纠纷案件共计

４

起，涉及金额约

１４２．５

万元；

７．８

其他重大事项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７．８．１

证券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人民币）元

序号 证券品种 证券代码 证券简称

初始投资

金额（元）

持有数量

期末账面

值

占期末证

券总投资

比例 （

％

）

报告期损益

期末持有的其他证券投资

０．００ －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报告期已出售证券投资损益

－ － － － １

，

１３５

，

２８８．３０

合计

０．００ － ０．００ １００％ １

，

１３５

，

２８８．３０

上述申购事项由于公司目前特殊的财务困境的情况下未能履行决策程序，未按规定进行信息披露，公司董事会表示歉

意。

公司于

２００７

年

１２

月

１４

日起动用不超过

１．６８

亿元资金参与了二级市场新股申购，至

２００８

年

３

月

１９

日，公司先后参加

了

１３

只股票的申购。 期间共获利

２

，

１９０

，

８９７．４０

元，其中归属于

２００８

年度的收益为

１

，

１３５

，

２８８．３０

元。

７．８．２

持有其他上市公司股权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７．８．３

持有非上市金融企业股权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７．８．４

买卖其他上市公司股份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８

监事会报告

√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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